
解釋字號 釋字第594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94年04月15日

解釋爭點 82年修正之商標法第77條侵害標章處刑罰之規定違憲？

解釋文 　　人民身體之自由與財產權應予保障，固為憲法第八條、第十

五條所明定；惟國家以法律明確規定犯罪之構成要件與法律效

果，對於特定具社會侵害性之行為施以刑罰制裁而限制人民之身

體自由或財產權者，倘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無違，即難

謂其牴觸憲法第八條及第十五條之規定，本院釋字第四七六號、

第五五一號解釋足資參照。 

　　商標權為財產權之一種，依憲法第十五條之規定，應予保

障。又商標或標章權之註冊取得與保護，同時具有揭示商標或標

章所表彰之商品或服務來源，以保障消費者利益，維護公平競爭

市場正常運作之功能。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公

布之商標法第七十七條準用第六十二條第二款規定，旨在保障商

標權人之權利，並避免因行為人意圖欺騙他人，於有關同一商品

或類似商品之廣告、標帖、說明書、價目表或其他文書，附加相

同或近似於他人註冊商標圖樣而陳列或散布，致一般消費者對商

品或服務之來源、品質發生混淆誤認而權益受有損害，故以法律

明定之犯罪構成要件，處行為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符合法律明確性之要求，且為保

障商標權人權利、消費者利益及市場秩序所必要，並未牴觸憲法

第二十三條規定，與憲法第八條、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身體自由及

財產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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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人民身體之自由與財產權應予保障，固為憲法第八條、第十

五條所明定；惟國家以法律明確規定犯罪之構成要件與法律效

果，對於特定具社會侵害性之行為施以刑罰制裁而限制人民之身

體自由或財產權者，倘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無違，即難

謂其牴觸憲法第八條及第十五條之規定，本院釋字第四七六號、

第五五一號解釋足資參照。

　　又立法者於立法定制時，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

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而

為相應之規定。如法律規定之意義，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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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性觀點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

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判

斷者，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亦迭經本院釋字第四三二號、

第五二一號解釋闡釋有案。

　　商標權為財產權之一種，依憲法第十五條之規定，應予保

障。又商標或標章權之註冊取得與保護，同時具有揭示商標或標

章所表彰之商品或服務來源，以保障消費者利益、維護公平競爭

市場正常運作及增進公共利益之功能，此觀八十二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修正公布之商標法第一條規定「為保障商標專用權及消費者

利益，以促進工商企業之正常發展，特制定本法」之意旨自明。

　　商標法為實現上開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及公共利益之目的，

於第七十七條關於服務標章之保護準用第六十二條第二款規定：

意圖欺騙他人，於有關同一商品或類似商品之廣告、標帖、說明

書、價目表或其他文書，附加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註冊商標圖樣而

陳列或散布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二

十萬元以下罰金。旨在保護他人註冊之商標或標章權，並避免一

般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之來源、品質發生混淆誤認致權益受有損

害，其目的洵屬正當。且本件立法機關衡酌商標或標章權之侵

害，對於人民財產權、消費者利益、公平競爭之經濟秩序及工商

企業發展危害甚鉅，乃對意圖欺騙他人之行為施以刑罰制裁；又

考量法益受侵害之程度及態樣，而選擇限制財產或人身自由之刑

罰手段，以補充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偽造仿造商標商號罪適用上

之不足，尚未逾越必要之範圍，並未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

與憲法第八條、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身體自由及財產權之意旨，尚

無違背。

　　上開法律規定所禁止之行為，應以行為人所附加之商標或標

章與他人註冊商標或標章是否相同或近似，依相關消費者施以通

常之注意力，猶不免發生混淆誤認之虞為斷，其範圍應屬可得確

定，從合理謹慎受規範行為人立場，施以通常注意力即可預見，

無悖於罪刑法定原則中之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符合法治國原則

對法律明確性之要求，故立法機關是否採行由行政程序就具體個

案進行第一次判斷或施以行政管制後，受規範行為人仍繼續或重

複其違法行為者，始採取刑罰制裁，乃立法者自由形成範圍，併

予指明。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翁岳生

　　　　　　　　大法官　城仲模　林永謀　王和雄　謝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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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英照　余雪明　曾有田　廖義男

　　　　　　　　　　　　楊仁壽　徐璧湖　彭鳳至　林子儀

　　　　　　　　　　　　許宗力　許玉秀

意見書、抄本
等文件

594抄本(含解釋文、理由書及許大法官玉秀提出之部
分協同意見書、徐大法官璧湖提出之協同意見書、聲
請書及其附件)

594徐大法官璧湖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594許大法官玉秀提出之部分協同意見書

聲請書/ 確定終
局裁判

陳○庭聲請書

相關法令 憲法第8條(36.01.01)

憲法第15條(36.01.01)

憲法第23條(36.01.01)

司法院釋字第432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476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21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51號解釋

商標法第1條（民國82年12月22日修正公布）
(82.12.22)

商標法第62條第2款（民國82年12月22日修正公布）
(82.12.22)

商標法第77條（民國82年12月22日修正公布）
(82.12.22)

刑法第253條(94.02.02)

相關文件 釋字第五九四號解釋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陳０庭聲請解釋案

聲請人陳０庭係名家美興業有限公司之負責人，明知「名佳美」

係名佳美股份有限公司已註冊取得專用權在案，並指定使用於超

級市場、百貨公司等營業種類之服務標章。惟聲請人未經商標權

人之許可或同意，連續自八十八年五月起在其營業所，於相同種

類營業之廣告、商品價格標籤、目錄、包裝袋上使用近似於「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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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服務標章之「名家美」名稱，經名佳美去函通知停止使用

後，仍繼續使用。案經起訴並被處有期徒刑陸月確定。聲請人遂

以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上開商標法第六十二條第二款規定，使

用「相同或近似」文字為刑罰構成要件，違反罪刑法定原則與構

成要件明確性原則，有牴觸憲法第八條、第十五條之疑義，聲請

解釋。


